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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機關人員申請出國流程圖 

一、一般國家（含港澳地區）：現職人員不論請假或於例假日赴港澳，均應於行前至

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送服務單位留存。 

（一）涉兩岸人員（含退、離職或移交人員）及未涉密人員：除現役各階軍職人員

應於出國日五個工作日前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五)外，其餘人員依一般出境方

式辦理，無須申請。 

（二）涉密人員（含退、離職或移交人員）及涉安人員（不含退、離職或移交人員）： 

 

 

 

 

 

 

  

出國日 10
日前填寫
申請表及
問卷（附
件 7、8） 

會辦政風（含兼辦）、
人事單位 由人事單位以（電子）

公文函送移民署解除
管制，並通知當事人 

經（原）服務機
關(構)核准 

出國日二十個工作
日前填寫出國申請
書及問卷（附件六）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管制申
請出境者，返國後填寫返
臺通報表（附件八）送人
事單位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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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地區（含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 

（一）涉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人員管制期間符合「臺灣地區公務員

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

得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所派駐外

人員除外)： 

１、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２、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殊情事

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３、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４、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５、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國家

或地區。 

（二）涉密人員、涉安人員及涉兩岸人員（均含退、離職或移交人員）： 

     

 

 

 

 

 

 

（三）未涉密人員： 

 

   

 

出國日二十個工
作日前填具申請
表（附件九）並檢
附佐證資料 

 

會辦政風（含兼辦）、人
事單位 

由人事單位於公
務員赴陸許可線
上申請 

出國日二十個工作日
前填寫申請表（附件
十）及檢附佐證資料 

 

會辦政風（含兼辦）、
人事單位 

 

服務機關(構)
核准（送人事單
位管制） 
 

返國後填寫赴陸
返臺通報表（附
件十二），並送人
事單位備查 

經（原）服務（委
託、補助、出資）
機關(構)審核其
事由，並附註意
見 

由移民署解除
出境管制 
 

返國後填寫赴陸
返臺通報表（附件
十二）送人事單位
上傳至線上系統 

移民署以電子郵
件回復當事人及
機關審查結果 

許可 


